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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9版）
（1）本企业将严格履行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
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2）本企业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4） 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权扣减
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香港盛泰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
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2）本公司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4） 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本公司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权扣减
本公司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八）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于上述承诺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上述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

束措施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 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上述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

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
二、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情形。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78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24 号
文批准。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证券代码“605138”。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55,560,000 股，其中本次发行的 55,560,000 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
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
3、股票简称：盛泰集团
4、股票代码：605138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555,560,000 股
6、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55,560,000 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
声明与提示”。

8、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网上、 网下公开发行的
55,560,000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上市交易。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本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Sunris e �Ga rment �Group �Co., �Ltd
成立日期 2007年 5 月 2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8年 11 月 23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嵊州经济开发区城东区
法定代表人 徐磊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500, 000, 000 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后） 555, 560, 000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服装生产和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纺织面料及成衣的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制造业” 类目下的“18
纺织服装、服饰业”（行业代码：C18）

邮政编码 312400
互联网网址 ht tp : //www .s ma rt-s hirt s .com/
电子信箱 ir@s ma rt-s hirt s .com.cn
电话号码 0575-83262926
传真号码 0575-83262902
董事会秘书 张鸿斌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发行人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成员 职位 任职期间
1 徐磊 董事长 2021.8.31-2024.8.30
2 丁开政 董事 2021.8.31-2024.8.30
3 钟瑞权 董事 2021.8.31-2024.8.30
4 龙兵初 董事 2021.8.31-2024.8.30
5 刘向荣 董事 2021.8.31-2024.8.30
6 徐颖 董事 2021.8.31-2024.8.30
7 夏立军 独立董事 2021.8.31-2024.8.30
8 孙红梅 独立董事 2021.8.31-2024.8.30
9 李纲 独立董事 2021.8.31-2024.8.30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发行人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成员 职位 任职期间
1 张达 监事会主席 2021.8.31-2024.8.30
2 张逢春 职工代表监事 2021.8.31-2024.8.30
3 沈萍 监事 2021.8.31-2024.8.30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发行人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3 名，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成员 职位 任职期间
1 丁开政 总经理 2021.8.31-2024.8.30
2 王培荣 财务负责人 2021.8.31-2024.8.30
3 张鸿斌 董事会秘书 2021.8.31-2024.8.30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和债券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
（2）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间接持股主体 在间接持股主体所占股
权比例

间接持股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发行前 发行后

徐磊
香港盛泰 95.83% 1.36% 1.23%
宁波盛泰 95.83% 33.70% 30.33%

丁开政 盛泰投资 22.74% 6.19% 5.57%

钟瑞权
香港盛泰 1.08% 1.36% 1.23%
宁波盛泰 1.08% 33.70% 30.33%

龙兵初 盛新投资 8.37% 6.89% 6.20%
刘向荣 盛新投资 10.80% 6.89% 6.20%

徐颖
香港盛泰 2.84% 1.36% 1.23%
宁波盛泰 2.84% 33.70% 30.33%

张逢春 盛泰投资 6.14% 6.19% 5.57%
张达 盛泰投资 5.99% 6.19% 5.57%

王培荣 盛泰投资 19.22% 6.19% 5.57%

张鸿斌
盛新投资 0.31% 6.89% 6.20%
盛泰投资 0.34% 6.19% 5.57%

2、近亲属持股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的近亲属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

近亲属均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亲属关系说明 间接持股主体 在间接持股主体所
占股权比例

间接持股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发行前 发行后

陈娜良子 徐磊之配偶
盛泰投资 16.87% 6.19% 5.57%
盛新投资 2.07% 6.89% 6.20%

徐颖 徐磊之妹
香港盛泰 2.84% 1.36% 1.23%
宁波盛泰 2.84% 33.70% 30.33%

陈中良 徐磊配偶之父亲 西紫管理 98.57% 3.50% 3.15%

刘雪峰 沈萍之丈夫 /盛泰
集团电力中心经理 盛新投资 2.80% 6.89% 6.2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质押
或冻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被冻结的情况。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均未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宁波盛泰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 16,851.70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前

总股本的 33.70%。 宁波盛泰的实际控制人为徐磊。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宁波盛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全称 宁波盛泰纺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761456109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徐磊
注册资本 11, 295.16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保泉路 155 号 1901 室 -2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纺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4年 04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至 2034 年 7 月 1 日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宁波盛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1 香港盛泰 11, 295.16 100.00

宁波盛泰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末 /2020 年度
总资产 240, 566, 310.39
净资产 195, 382, 885.39
净利润 43, 826, 585.7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磊先生。 徐磊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盛泰间接控制
公司股份为 33.70%； 通过香港盛泰间接控制公司股份为 1.36%；2017 年 10 月 25
日，为保持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保障公司经营决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提高管理
团队的日常经营决策效率，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盛新投资和盛泰投资与徐磊先生签
署了不可撤销的《一致行动协议》；因此，徐磊先生通过宁波盛泰、香港盛泰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48.15%的股权。

徐磊先生简历如下：
男，1968 年 7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美国范登堡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工商

管理学硕士。 历任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溢达集团执行董事，雅戈尔
集团董事， 宁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至今任宁波盛泰董事
长，2007 年至今任盛泰集团（原盛泰色织）董事长，2014 年至今任香港盛泰董事长。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锁定限制及期限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 宁波盛泰 16, 851.70 33.70% 16, 851.70 30.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2 伊藤忠亚洲 12, 500.00 25.00% 12, 500.00 22.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3 雅戈尔服装 9, 926.15 19.85% 9, 926.15 17.8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4 盛新投资 3, 443.95 6.89% 3, 443.95 6.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5 盛泰投资 3, 096.75 6.19% 3, 096.75 5.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6 西紫管理 1, 750.00 3.50% 1, 750.00 3.1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7 和一投资 1, 250.00 2.50% 1, 250.00 2.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8 香港盛泰 681.45 1.36% 681.45 1.2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9 DCMG 500.00 1.00% 500.00 0.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5, 556.00 10.00% -

总计 50, 000.00 100.00% 55, 556.00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 A 股股东户数为 62,823 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盛泰 16, 851.70 30.33%
2 伊藤忠亚洲 12, 500.00 22.50%
3 雅戈尔服装 9, 926.15 17.87%
4 盛新投资 3, 443.95 6.20%
5 盛泰投资 3, 096.75 5.57%
6 西紫管理 1, 750.00 3.15%
7 和一投资 1, 250.00 2.25%
8 香港盛泰 681.45 1.23%
9 DCMG 500.00 0.9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9 0.02%

合计 50, 010.49 90.02%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55,560,000 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9.9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22.98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发行后

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5,552,606 股， 网上市值申购发行 49,902,513
股，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3,394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101,487 股，合计 104,881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0.19%。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5,393.32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01Z0046 号”《验资
报告》。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9,121.73 万元。 根据“容诚验字[2021]

201Z0046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金额（不含增值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 4, 808.68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 2, 280.00 万元

律师费 1, 477.99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0.57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64.50 万元
合计 9, 121.73 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各项费用加总数与合计数不一致系四舍五
入尾差所致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1.64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额除以发行
股数计算）。

八、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46,271.59 万元。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4115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比

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4338 元（按本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
产负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
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
诚审字[2021]201Z0059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附录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公司招股意向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
露指引（2020 年修订）》，容诚会计师对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21 年 1-6 月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容诚专字 [2021]
201Z0182 号）。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附录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均未
经审计。 本公司三季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 2021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 3 次会议审议，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三季度财务数据，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21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2021年 9 月 30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267, 379.78 214, 178.72 24.84%
流动负债（万元） 391, 285.84 321, 216.23 21.81%
总资产（万元） 575, 644.58 482, 095.81 19.4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62, 671.18 143, 259.32 13.5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25 2.87 13.55%

项目 2021年 1-9 月 2020年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358, 882.67 350, 927.51 2.27%
营业利润（万元） 24, 690.02 24, 931.07 -0.97%
利润总额（万元） 25, 912.66 24, 813.11 4.4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 428.30 20, 394.69 14.8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13, 086.91 16, 738.59 -2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1 14.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33 -2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2% 15.45% -2.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 8.44% 12.68% -3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5, 955.59 50, 542.26 -48.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52 1.01 -48.65%

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公司资产状况良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资

产总额为 575,644.58 万元，较 2020 年末增长 19.40%，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 162,671.18 万元，较 2020 年末增长 13.55%。

经营成果方面，2021 年 1-9 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8,882.67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27%；2021 年 1-9 月，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为 13,086.91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1.82%。 主要系一方面 2021 年上半年海外新冠
疫情依然较为严峻， 对公司海外工厂的物流运输和部分生产等环节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而另一方面，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公司产品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导致
毛利率有所下滑。 2021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428.30 万
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4.87%，主要系公司 2021 年持有投资香港上市公司非凡中
国（8032.HK）股票的公允价值上升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该公司宣告的现
金股利确认了投资收益。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包括主要采购模式、生产模式
和销售模式，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方面，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政策频繁
变动， 存在因国际贸易政策变动以及部分境外客户对产品原材料的原产地相关要
求的变化而对公司产品销售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 公司已通过全球化生产基地的
布局最大限度避免各国贸易政策或关税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国际贸易政策变动
以及部分境外客户对产品原材料的原产地相关要求的变化未对发行人产品销售以
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所处行业的行业周期性、业务模式及竞争趋势未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未新增对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公
司重大合同条款或实际执行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
商、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的要求，对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上协议统称“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盛泰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33150199503600002962
2 盛泰针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393580149280
3 湖南新马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377980165059
4 河南盛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385010100100180059
5 湖南新马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385010100100179921
6 安徽盛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385010100100179895
7 河南盛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403980167921
8 河南盛泰针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354580155454
9 盛泰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明州支行 39416001040016954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3 层
保荐代表人： 欧阳颢頔、秦成栋
项目协办人： 李昶
其他项目成员： 申豪、赵炜华、山川、王之通
电话： 021-20262396
传真： 021-20262344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盛泰集团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
荐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等有关规定对本公司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 并与本公
司、本公司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盛泰集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本公司经
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本公司持续发展，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
盛泰集团本次发行并上市。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下转 C11 版）


